
关于开展课堂教学行为规范专项督查的通知

芙蓉校区、各二级教学院（部）、院属其他部门：

为了落实《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课堂教学行为规范

（试行）》（湘信院教〔2017〕1 号）文件要求，进一步促

进良好教风、学风形成，营造优良的教学环境，严格课堂教

学管理，现将《关于开展课堂教学行为规范专项工作督查的

通知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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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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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教师上课情况。重点督查教师衣冠整洁、课前候课、讲

课要求等落实情况，如教师仪表、提前做好教学准备、上课的精

神及教态、“满堂灌”与“放羊式”教学等情况。

6、学生迟到、早退或旷课情况。

三、督查形式与范围

本次督查由督导与绩效管理处、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牵头联

合开展，各教学院部都要派人员参与督查，主要采取日常巡查与

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。学院所有上课的老师（包括外聘教师）均

为督查对象，抽查范围要求覆盖每个教学场所和二级教学院（部），

具体督查安排督导与绩效管理处、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制定，另

行通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、请各二级教学院（部）在师生中认真做好宣传发动工作，

让师生人人知晓做什么、怎么做。

2、各教学院部要对照本通知要求，全面开展院部自查，并

整理好相关原始记录备查。

3、各教学院部要组织本部门教师（包括非专任教师、兼职

教师）进一步深入学习《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课堂教学行为规

范（试行）》文件，特别是要加强新进教师和兼职教师的组织学

习。

4、督导与绩效管理处、教务处、学生工作部、各教学院部

组织成立专项督查工作小组，工作小组由督导与绩效管理处 4 人、

教务处 3 人、学生工作部 2 人、各教学院部各 1 人组成。芙蓉学



院根据本通知要求，自行建立检查小组安排检查，并将检查结果

交督导与绩效管理处。

5、督导与绩效管理处与各教学院部要根据学院的听课要求

提前做好四月份的听课安排，并通知听课人员在听课时要结合本

次督查的要求进行记录及评价。

五、结果运用

督查结果将在全校范围公开进行通报，并作为各教学院部教

学管理年度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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